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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

115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 
 

 

壹、依據 

一、輔導會114年12月10日輔人字第1140084856號函核定「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15 至 118 年）」。 

二、輔導會114年12月23日輔人字第114001047號函頒「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115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」。 

貳、目標 

落實本處性別主流化之推動，強化本處同仁性別意識與知能，期將性

別觀點納入政策、計畫及方案制訂，在預算編列及資源分配中，將性

別觀點應用於業務規劃與推動，共同提升創造性別平等友善職場。 

參、實施對象 

本處全體員工。 

肆、辦理時間 

115年1月起至115年12月止。 

伍、任務編組 

一、依據本處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設置要點，成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，推

展性別平等工作。 

二、 本處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每年9月30日前至少召開1次會議，必要時得

適時召開並將會議記錄送輔導會備查。 

陸、具體措施 

一、基本項目： 

(一)本處應訂定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，並將計畫提報性別平等工

作小組會議備查。 

(二)強化性別平等工作小組之運作： 

1.委員任一性別比例達40%，並朝性別均等邁進。 

2.會議議程之議題應多元且與機關業務結合，有助於促進性別平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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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辦理對外性別平等宣導(含網頁平台)： 

1.宣導性別平等文宣且宣導內容符合性別平等意識，對外宣導方式為

短片、廣播帶、研討會、座談會、海報、新聞稿、臉書、懶人包等。 

2.建置性別平等專區網頁，包括網頁入口便利性、資料時效性及內容豐

富度。 

3.辦理性別電影院、讀書會或其他宣導相關活動，向民眾傳達性別平等

觀念。 

(四)鼓勵向民間私部門(企業、團體、機構)推動性別平等之相關作法： 如辦

理性平意識培力課程、宣導等。 

二、執行輔導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15 至 118 年）： 

(一)提高榮民新住民配偶生活適應能力：增加榮民與新住民配偶生活協

助及法規教育參與率，115 年應達目標值9%。宣導去除性別刻板印象

與偏見議題或夫妻共同分擔家務性別平等觀念次數，每年宣導1次。 

(二)提升女性退除役官兵推介就業比例： 

1.提升59歲以下女性榮民推介就業比例：115年應達目標值7.8%。 

2.提升女性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推介就業比例：115年女性退除役官兵

應達目標值13.8%。 

3.推動性別友善的健康、醫療與照顧的職場環境，改善勞動條件，

加強人員性別平等意識。 

三、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(CEDAW)，鼓勵宣導、瞭解及引用。 

四、性別主流化： 

(一) 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案件：除法律案、中長程個案計畫應辦理性別

影響評估外，免報行政院之計畫、措施、命令或行政規則等亦辦

理性別影響評估，確保政策、計畫與法案，從研擬規劃、決策、

執行、監督評估與事後檢討建議等各階段過程，都能納入性別觀

點。 

(二) 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課程：一般公務人員每年應施以2小時以上之課

程訓練；曾參加基礎課程訓練之人員，宜施以進階課程訓練。辦

理性別平等業務人員及性騷擾防治業務人員，每年應施以6小時以

上之進階課程訓練，其中性騷擾防治業務人員之訓練，應包含2

小時以上之性騷擾防治課程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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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決策參與： 

(一)提升委員任一性別比率達40%。 

(二)擔任薦任第8職等以上正、副主管(含正、副首長及正、副幕僚長)

或簡任職務之女性公務人員，每年應完成 12 小時領導訓練或管理

發展訓練課程﹙實體及數位課程學習時數合併計算）。 

(三)針對重要性別平等議題，積極規劃推動具體措施。 

柒、成果報送： 

(一) 辦理性平意識培力課程、性平宣導、性別電影院、讀書會之執行

成果表，分別於4月初、8月初及12月初，以電子郵件報送會本部人

事處。 

(二) 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15至118年）辦理情形，依各業管處通報期

限，報送執行成果。 

捌、經費預算： 

執行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處115年度相關預算項下勻支。 


